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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行绩效评价报告摘编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是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1、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组织指导好各行业生产，搞好商品流通，协调好本镇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抓好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项目开发，不断培育市场体系，组织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
2、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3、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4、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收的征收，完成国家财政计划，不断培植税源，管好财政资金，增强财政实力等。
（二）部门预算收入支出情况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预算收入5,791.99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414.74万元，增长32.32%。收入按资金来源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791.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
2024年烈山镇人民政府预算支出5,791.99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414.74万元，增长32.32%，按功能分类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47.4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59.5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9.8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84.90万元，农林水事物支出1,263.7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520.00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766.51万元，预备费支出50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47.43万元，其中：行政运行（项）325.33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507.10万元，税收事务（款）其他税收事务支出（项）15.00万元。
二、绩效评价方法
烈山区财政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安徽世诚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第三方机构按照《关于印发＜淮北市预算绩效管理考核暂行办法＞等相关办法的通知》（淮绩效办[2020]1号）文件的要求，本次评价主要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采取查阅资料、现场调查、综合分析和专家评判等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2024年烈山镇人民政府整体预算进行了量化考核。
三、考核评价结果
根据《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整体预算绩效评价得分表》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其中：评价得分（S≥90）为优秀，评价得分（90＞S≥80）为良好，评价得分（80＞S≥60）为中等，评价得分（S＜60）为差。通过评价，2024年淮北市烈山镇人民政府整体预算绩效项目，综合评价项目得分为84分，评价结果为良好。
四、存在问题
考评过程中发现，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2024年预算编制精准性不够，项目实施预算出入较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2024年决算收入8,023.75万元，与预算收入5,791.99万元相比，预算执行率138.53%;决算支出8,089.60万元，与预算支出5,791.99万元相比，预算执行率139.67%。（二）项目编制不规范，自评公式化，无实质内容。2024年预算安排“美丽乡村建设”等22个项目，项目资金4,120.26万元，实际实施86个项目，项目支出6,518.58万元。
五、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兹提出如下建议：（一）加强预算收入、支出事前编制工作的调查、论证工作，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二）规范项目立项，科学、合理安排项目，加强对项目事后的评价，确保项目的实施。
6、 附件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整体预算绩效评价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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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人民政府整体预算绩效评价得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投入
（20分）
	预算编制
（10分）
	目标规范性
	2
	1.预算编制事前经过调查、研究、测算、集体决策，得1分；否则，得0分；
2.预算编制是否体现了精细化原则，得1分；否则，得0分。
	2

	1
	
	
	目标符合性
	3
	1.部门及其二级预算单位是否制定了年度预算总体绩效目标和具体绩效目标，得1分，否则，得0分；
2.年度总目标和具体绩效目标制定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得1分，否则，得0分；
3.目标符合本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得1分，否则，得0分。
	3

	
	
	
	指标明确性
	2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年度工作任务，得1分，否则，得0分；
2.部门年度工作任务，清晰、可衡量，得1分，否则，得0分。
	2

	
	
	
	目标合理性
	3
	1.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充分、合理，得1分，否则，得0分；
2.项目是否与本部门年度任务或计划相对应，得1分，否则，得0分；
3.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得1分，否则，得0分。
	3

	
	
	预算配置
（10分）
	在职人员控制率
	4
	1.本部门在职人员控制率=100%，控制率=在职人员/编制数量，得2分。105%≧控制率＞100%，扣1分；110%≧控制率＞105%，扣2分；
2.二级机构在职人员控制率=100%，控制率=在职人员/编制数量，得2分，105%≧控制率＞100%，扣1分；110%≧控制率＞105%，扣2分。
	4

	
	
	
	“三公经费”变动率
	4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且小于上年，得3分，否则不得分；“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三公经费”控制率≤105%，扣1分；105%＜“三公经费”控制率≤110%，扣1分；110%＜“三公经费”控制率≤115%，扣1分。
	4

	
	
	
	项目支出安排率
	
	1.本部门项目支出经过充分考核，论证、必须安排实施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上级安排项目本级配套资金合理、保障充分，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2
	过程
（35分）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是否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定，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
3.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得1分，否则，不得分。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1.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1分，否则，不得分；
2.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或履行政府采购或政府购买服务程序，得1分，否则，不得分；
4.资金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得1分，否则，不得分；
5.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得1分，否则，不得分；
6.资金支出不存在挤占、截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否则，扣6分。
	6

	
	
	
	预算信息公开性
	2
	1.按照规定要求，公开本部门预算信息，得1分，否则，不得分；
2.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本部门决算信息，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政府购买服务执行
	1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内规定的项目，严格执行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财务信息完整性
	3
	1.部门预算财务信息材料客观、真实，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预算财务信息材料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部门预算财务信息材料准确，得1分，否则，不得分。
	3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完成率
	3
	本年度预算完成率100%，得3分，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预算完成率超105%，扣1分；预算完成率110%，扣2分；预算完成率115%，不得分。
	0

	
	
	
	预算调整率
	3
	部门本年度预算调整率为0，得3分，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调整率≤5%，扣1分；5%﹤调整率≤10%，扣2分；10%﹤调整率≤15%不得分（因国家政策、不可抗力、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预算调整数除外）。
	0

	
	
	
	预算支付进度率
	3
	预算实际支付进度与序时相匹配，得3分，支付进度率=实际支付进度/序时支付进度，支付进度率≤5%，扣1分；5%﹤支付进度率≤10%，不得分
	3

	
	
	
	公用经费控制率
	3
	公用经费控制率≤100%，得3分，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公用经费控制率≤105%，扣1分；105%＜公用经费控制率≤110%，扣1分；110%＜公用经费控制率≤115%，扣1分。
	0

	
	
	
	“三公经费”控制率
	3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得3分，“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三公经费”控制率≤105%，扣1分；105%＜“三公经费”控制率≤110%，扣1分；110%＜“三公经费”控制率≤115%，扣1分。
	3

	
	
	资产管理（5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制定了或具有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
3.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得1分，否则，不得分。
	3

	
	
	
	资产管理安全性
	2
	1.资产得到较好保存、真实、完整，自用率100%，不存在闲置、贷报废资产，得1分，否则，不得分；
2.建立资产管理业务台账、账实相符，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3
	产出
（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工作任务完成率
	5
	年度任务和项目实际完成率100%，得5分，实际完成率=预算实施数/实际完成数；否则，不得分。
	5

	
	
	
	履职完成
	5
	1.年度想项目目标是否制定了具体、可量化、可衡量的绩效目标，得2分，否则，不得分；
2.年度绩效项目目标全部完成，得3分；年度绩效目标基本完成，得2分；年度绩效目标未完成，不得分。
	5

	
	
	
	项目实际完成
	5
	1.每个项目是否制定了具体、量化、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得2分；否则，不得分；
2.每个项目实施效果是否为优秀，得3分，否则，酌情扣分。
	0

	
	
	
	工作质量
	5
	履行服务过程中，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距、服务机构零投诉，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5

	
	
	
	工作发展
	5
	通过履职，部门工作能力、工作影响比上一年度有提高，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5

	4
	效益
（20分）
	项目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5
	通过部门履职，财政收入应收尽收，提高了财政保障能力，促进了全区经济效益的提高，得5分；否则，不得分。
	5

	
	
	
	社会效益
	5
	1.通过预算支出，促进了企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带动了社会就业，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通过预算支出项目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通过部门履职，提高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1分；
4.通过预算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得1分，否则不得分；
5.通过履职，部门形象得到提升，提高了影响力，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社会满意度
	10
	通过随机调查问卷、电话访问、现场走访等形式，对社会公众、受益对象满意度进行调查，达到100%，得10分；每降低五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8

	合计
	合计
	－
	
	100.00 
	－
	84.00 







